雁教发〔2011〕212号

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

关于切实做好中小学期末及寒假工作的

通    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职校：

为切实做好期末总结及寒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放假和开学日期

　　根据市教育局统一安排，全区小学于2012年1月8日起放寒假，普通中学于2012年1月15日起放寒假；全区中、小学统一于2012年2月7日报到，2月8日正式上课，2月11日（周六）上2月7日（周二）的课。各幼儿园原则上不放假，在入园幼儿减少的情况下，保教人员可轮流休息。
　　二、期末工作要求
　　（一）各校要本着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精神，切实安排好期末复习、考试和总结工作。要对本年度学校“减负”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同时制定好下学期的工作计划和“减负”工作计划。各校要将本年度“减负”工作总结于1月5日前上报教育局基教科。

（二）各中小学要认真做好综合评价工作。要按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相关要求，对学生基础性发展和学科学习成绩进行考核评价，作好记录，评价结果要通过适当方式和学生家长沟通。各中小学要认真研究执行国家课程计划、课堂教学改革、实施新课程、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总结提炼好的做法和经验，组织教师认真进行考试成绩分析，研究和探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措施和方法。
（三）各“结对帮扶”学校要认真对照《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关于印发<中小学“结对帮队”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雁教发〔2010〕70号）和《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结对帮扶”工作的通知》（雁教发〔2011〕43号）精神，将学校开展帮扶工作情况、先进经验等文字和图片资料及本年度“结对帮扶”工作总结于1月5日前报送教育局基教科。

（四）各普通高中要对本年度课改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并将书面总结于起假前报送教育局基教科。
（五）各校（园）在放寒假前，要组织专门人力，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开展一次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对师生进行防震、防火、防溺水以及交通、食品、卫生等安全教育，切实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自救知识和自我防范能力；要做好传染病防控、食品卫生安全等卫生防病及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常见传染病基本常识和预防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科学防范知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病能力；要强化学校管理，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学校安全防范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做好学生假期安全教育、学校放假期间的治安保卫及防火、防盗、防触电、防煤气、防汛以及开学前的食品卫生检查等工作。放假期间，各学校要认真安排好假期值班，并于起假前将寒假值班表报送局办公室和局安全法制办公室，做到措施到位，责任到人，寒期学校要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领导轮流带班，灵通信息，不得擅离职守。

　　三、寒假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做好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工作。各校要合理布置学生假期作业，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不得自行推迟放假或提前开学。各校要严格执行省、市、区有关规定，严禁随意侵占学生休息时间，严禁寒假期间组织学生补课，严禁学校通过校外文化补习班吸引生源。任何学校不得以诸如“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任何形式或借口，变相办班并收取补课费。
　　（二）加强师德学习，规范办学行为。各校在假前要召开专门的师德学习大会，强调在职教师不得参与有偿家教，不得在校外各种辅导班兼职兼课。所有中小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任何级别、任何名义、任何方式的竞赛活动。严禁各校为各种补习班提供场地和条件或将校舍变相出租，严禁在职教师应聘代课。对顶风违纪的学校和教师，教育局要给予严肃处理。寒假期间，各校要严格按照市、区关于依法规范办学行为的通知要求，组织开展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办学行为教育活动。
（三）做好新学期开学准备工作。各校要利用寒假时间完成校舍和教学设备设施的维修、教学用品的采购工作，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卫生设施和疾病预防工作。各校要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制定下一学期的工作计划，做好开学准备工作。教师至少要提前备好下学期一周课程，保证开学上好新课。部分学校做好校舍安全加固工作和假期校舍修缮工作，确保开学工作有序。
（四）做好“双高双普”迎检工作。假期里，各中小学校要严格按照“双高双普”评估细则的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查漏补缺，做好各项资料的整理和完善工作，确保各项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五）丰富学生寒假生活。各校要认真落实省、市教育部门关于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关要求，引导学生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认真组织好学生寒假的学习生活，充分利用西安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开展道德实践和创新实践，使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健康、安全、文明、轻松而愉快的寒假。
（六）新学期开学时，各中小学要在校内醒目位置和学校网站上向学生和家长公布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作息时间表、课程表、考试安排、区教育局和学校的投诉电话等。开学前后，区教育局将组织人员对各校的开学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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